2007年国债林业基本建设项目开始申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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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根据2007年全国林业计划财务工作会议安排，2007年国债林业基本建设项目重点安排森林防火、有害生物防治、自然保护区、湿地保护与恢复、林木种苗等方面的项目。凡申报项目的单位必须在4月底以前上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以确保批复项目及时纳入年度实施。若申报的项目为续建项目，必须在完成前期项目建设任务并竣工验收的基础上才能申报。同时，申报2008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项目，必须在5月底以前上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 

